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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 或“公

司” ）委托，就贵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天

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

律师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贵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1、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

2、 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6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

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

下午14:30在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新七街1618号如期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15: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股东登记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6名，持有公司股份47,91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3529%。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2025年6月23日下午交易收市时的股东名册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投票

的股东为96名，持有公司股份24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9%。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参与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综上，参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2名，持有公司股份48,155,9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557%。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和本所律师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也未发生股东提出

临时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

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后，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48,155,900股，同意48,078,6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395%；反对

61,6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79%；弃权15,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投票

情况为：同意16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67.9120%；反对61,6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25.5708%；弃权15,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

的有效表决股份的6.5172%。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包智渊

负责人：沈国权 经办律师：张晓腾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301152

证券简称：天力锂能 公告编号：

2025-056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4:3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新七街1618号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瑞庆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48,15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8,740,007股的40.55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7,91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8,740,007股的40.352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4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8,740,007

股的0.2029%。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24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8,740,007股的0.20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8,740,007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4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8,740,007股的0.2029%。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07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5％；反对61,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9％；弃权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9120％；反对6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5708％；弃权1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6.517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晓腾、包智渊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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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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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2007号金地中心32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26,097,0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44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家俊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胡学文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9,236,184 99.6242 5,748,230 0.3147 1,112,600 0.061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8,821,483 99.6015 6,074,930 0.3326 1,200,601 0.065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9,484,783 99.6379 5,515,830 0.3020 1,096,401 0.06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8,637,583 99.5915 6,868,930 0.3761 590,501 0.0324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9,059,283 99.6146 6,265,930 0.3431 771,801 0.042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9,179,283 99.6211 6,077,430 0.3328 840,301 0.046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供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7,382,856 97.3323 44,925,065 2.4601 3,789,093 0.207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8,123,156 97.3728 43,831,665 2.4002 4,142,193 0.227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9,982,283 99.6651 5,414,830 0.2965 699,901 0.038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353,747 97.5497 44,122,767 2.4162 620,500 0.034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481,947 97.5568 43,969,867 2.4078 645,200 0.035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9,494,347 97.4479 44,736,967 2.4498 1,865,700 0.1023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0,972,546 97.5289 43,801,867 2.3986 1,322,601 0.072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487,440,789 98.4927 6,868,930 1.3879 590,501 0.1194

5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487,862,489 98.5779 6,265,930 1.2660 771,801 0.1561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供对

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446,186,062 90.1567 44,925,065 9.0776 3,789,093 0.7657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授权的议案

446,926,362 90.3063 43,831,665 8.8566 4,142,193 0.83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10、11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除上述议案外，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黎晓慧、陈启光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

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00776900941

证券简称：东方通信东信

B

股 公告编号：

2025-015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6号东方通信科技园A楼2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3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3,245,30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55,286,84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7,958,4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844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4.210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63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此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郭端端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杨小虎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712,146 99.7164 1,236,900 0.2227 337,800 0.0609

B股 7,581,428 95.2625 377,028 4.737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1,293,574 99.6535 1,613,928 0.2865 337,800 0.06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766,346 99.7262 1,188,300 0.2140 332,200 0.0598

B股 7,581,428 95.2625 377,028 4.737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1,347,774 99.6631 1,565,328 0.2779 332,200 0.059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754,446 99.7240 1,212,000 0.2183 320,400 0.0577

B股 7,581,428 95.2625 377,028 4.737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1,335,874 99.6610 1,589,028 0.2821 320,400 0.056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638,046 99.7031 1,362,000 0.2453 286,800 0.0516

B股 7,917,356 99.4836 41,100 0.516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1,555,402 99.7000 1,403,100 0.2491 286,800 0.0509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60,994 83.3497 1,282,900 13.2650 327,400 3.3853

B股 7,581,428 95.2625 377,028 4.737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5,642,422 88.7274 1,659,928 9.4155 327,400 1.8571

6、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495,646 99.6774 1,418,400 0.2554 372,800 0.0672

B股 7,581,428 95.2625 377,028 4.737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1,077,074 99.6150 1,795,428 0.3188 372,800 0.0662

7、议案名称：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492,446 99.6769 1,430,400 0.2576 364,000 0.0655

B股 7,581,428 95.2625 377,028 4.737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1,073,874 99.6145 1,807,428 0.3209 364,000 0.064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734,446 99.7204 1,252,400 0.2255 300,000 0.0541

B股 7,581,428 95.2625 377,028 4.737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1,315,874 99.6574 1,629,428 0.2893 300,000 0.053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

15,939,850 90.4145 1,403,100 7.9587 286,800 1.6268

5

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预计的议案

15,642,422 88.7274 1,659,928 9.4155 327,400 1.8571

6

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

况报告

15,461,522 87.7013 1,795,428 10.1841 372,800 2.1146

7

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

况报告

15,458,322 87.6832 1,807,428 10.2521 364,000 2.06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项议案,公司控股股东中电科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数量为545,615,552股。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投票表决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方为有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琰、孔舒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赵琰、孔舒韫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东方通信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88601

证券简称：力芯微 公告编号：

2025-021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

2025年6月30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5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各位董

事已经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袁敏民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特此公告。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88601

证券简称：力芯微 公告编号：

2025-023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力芯微” ）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同意公司募投项目“高性能电源防护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予以结项，并将

部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并同意调整募投项目“发展储备项目” 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至

2026年6月。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无

异议的核查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1593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60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36.48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83,680,000.0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71,

236,470.1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12,443,529.88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容诚验字[2021]230Z0102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2021年6月23日，公司与保荐机

构、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区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区支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区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区支行签订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以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根据公司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调整后的各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情况及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以及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投入进度（%）

1

高性能电源转换及驱

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17,889.96 17,889.96 15,448.05 15,491.05 100.28

2

高性能电源防护芯片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7,036.17 17,036.17 14,734.66 14,669.80 99.56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403.56 8,403.56 6,021.64 2,913.45 48.38

4 发展储备项目 18,000.00 18,000.00 15,040.00 13,979.92 92.95

合计 61,329.69 61,329.69 51,244.35 47,054.22 91.8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的原因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结项募投项目投入进度、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为“高性能电源防护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 截至2025年5月31日，本次拟结

项的募投项目投入进度、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①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②

利息及理财

收益（扣除手

续费）③

预计节余募

集资金金额

（④=①-②+

③）

高性能电源防护芯

片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17,036.17 17,036.17 14,734.66 14,669.80 719.44 784.30

（二）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

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

理，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

2、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高性能电源防护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公司结合实际经营

情况，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784.30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充盈公司现金

流，提升公司经济效益。 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益）转出完成后，公司将办理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

续，公司就该项目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依据当时的市场情况、行业竞争格局而制定的。 自项目筹划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情

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部分产品需进一步升级迭代，细分市场竞争加剧。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需要更多时间来

掌握最新市场需求，并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情况来调整募投项目的执行时间。为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优化资源

配置，确保募集资金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综合考量当前市场环境、项目实际推进速度以及公司长远发展规

划后拟将“发展储备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相应延期至2026年6月。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

的情况下，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发展储备项目 2025年6月 2026年6月

六、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根据自身主营业务发展做出的合理战略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未来收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安排，有利

于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做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改

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对募投项目延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公司后续将进一步加快推进部分

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促使部分募投项目尽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七、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一）审议程序

2025年6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

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

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88601

证券简称：力芯微 公告编号：

2025-022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5日通过书面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

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夏勇杰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特此公告。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88601

证券简称：力芯微 公告编号：

2025-024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潘璠女士提交的

书面辞职申请。 潘璠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潘

璠女士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公司董事会已

经接受潘璠女士的辞职请求，并对潘璠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毛梓沄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各项职责，任期自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毛梓沄女士已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完成测试，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

工作经验及相关素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新辉环路8号

电话：0510-85217779

邮箱：maozy@etek.com.cn

特此公告。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毛梓沄，女，2000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任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客户经理；2023年8月至今就职于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证券代码：

688560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25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3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

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成利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定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 结项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可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部分定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88560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24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定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30日，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

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之 “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 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18,

837.51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计算的该项目募集资金剩余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

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9月2日核发《关于同意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40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37,214,182股，发行价格为

45.02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75,382,473.64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9,501,016.02元 （不含增值

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55,881,457.62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2年11月23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3-108

号）。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公司及负责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

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

况详见2022年11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1）。

二、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披露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

明冠锂膜公司年产2亿平米铝塑膜建

设项目

136,871.42 94,000.00 93,060.00

2

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

建设项目

55,573.65 42,000.00 41,58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31,538.25 31,538.25 30,948.15

合计 223,983.32 167,538.25 165,588.15

2023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法定程序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江西

嘉明薄膜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明薄膜”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嘉明薄膜的独立法人资格依法予以注

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和业务等由公司依法继承。 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嘉明薄膜变更为明冠新材。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吸收合

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2024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定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 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嘉明薄膜公

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5年6月30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

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定增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之“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14）。

三、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 。 截至2025年6月23

日，上述项目已建成并达到可使用状态。 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

总额（A）

累计投入金额

预计待支付款项

（D）

现金管理收益

净额（E）

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

（F=A-B-C-D

+E）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的金额（B）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利息

的金额(C)

嘉明薄膜公司

年产1亿平米无

氟背板建设项

目

41,580.00 21,826.53 0 1,177.20 261.24 18,837.51

合计 41,580.00 21,826.53 0 1,177.20 261.24 18,837.51

注：1、上表预计待支付款项为预计项，需以项目工程的质量及验收情况确认，最终金额以项目实际支付为

准；节余募集资金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收益，最终转入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的

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项目余额为准；

2、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包含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及手续费等；

3、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A）为根据实际募集资金的情况调整后金额；

4、上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主要原因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

持合理、有效、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 在设备购置方面，由于光伏行业竞争加剧，

无氟背板生产设备降价，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在设备选型中更注重经济性和适用性，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加强

募投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降低了相应设备采购费用；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通过

增加产线涂布控制装置，加强设备与产品适配性自主开发，显著提升产线线速和单位设备产能，项目建设已达到

预期产能设计要求，并实现了设备购置成本的较大降幅，从而形成项目建设资金节余。 在工程建设方面，公司根

据市场形势变化，综合考虑项目投资风险和回报，适时调整项目投资进程、投资估算及建设设计方案等，经济、科

学、有序的进行工程建设，以最少的投入达到了预期目标，从而最大限度的节约了募集资金。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五、本次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拟将上述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18,837.51万元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计算的该项目募集资

金剩余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仍

将保留募集资金专户，直至所有待支付项目尾款支付完毕。 后续该部分资金再行产生的利息收入与手续费差额

所形成的节余款和由工程违约金所形成的节余款也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届时公司将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公司本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将募投项目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规则规定，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定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

板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18,837.51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计算的该项目募集资金剩余金

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上述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设项目” 结项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可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

建设项目”结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促进公司业务长远发展。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嘉明薄膜公司年产1亿平米无氟背板建

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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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9日披露《明冠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于2024年8

月30日披露《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持主体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7）、于2025年2月21日披露《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计

划延期暨继续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于2025年4月24日披露《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加增持主体及其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0）。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上海晨暨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晨暨鑫” ，上海晨暨鑫

原名：江西融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完成工商更名登记）和上海博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博强” ）拟自2024年8月30日起至2025年8月3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

计共同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3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903%）股份且不超过31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847%）股份。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海晨暨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012,

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31%，累计增持金额为13,698,705.27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海博强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12,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3042%， 累计增持金额为8,426,

980.49元 (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海晨暨鑫和上海博强合计增持1,62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072%，合计增持金额为22,125,685.76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

主体上海晨暨鑫和上海博强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

法实施的风险。

2025年6月30日，公司收到上海晨暨鑫和上海博强共同出具的《关于增持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

划进展的告知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上海晨暨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博强投资有限公司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晨暨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股。 上海博强直接持有公司21,517,7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0.69%；通过滨州嘉博银商贸经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原名：深圳市博汇银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1,5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6%。

（三）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前12个月内，上海晨暨鑫、上海博强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2024年8月30日、2025年2月21日、2025年4月24日披

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增持主体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增持计划延期暨继续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企业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加增持主体及其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海晨暨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01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5031%，累计增持金额为13,698,705.27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海博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1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42%，累计增持金额为8,426,980.49元(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上海晨暨鑫和上海博强合计增持1,6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72%，合计增持金额为22,

125,685.76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上海晨暨鑫和上海博强

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

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承诺

“上海晨暨鑫”和“上海博强” 承诺：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